
 
 

優良農產品驗證機構與農產品經營者簽訂驗證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總說明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八年十二月

二十五修正公布，並自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依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驗證機構與農產品經營者簽訂之驗

證契約，得公告其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爰擬具「優良農產品驗證

機構與農產品經營者簽訂驗證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共

計二十四點，其中應記載事項共計十八點，不得記載事項共計六點，

其要點如次： 

一、 應記載事項： 

(一) 契約用詞定義。(草案第一點) 

(二) 驗證範圍及契約期間。(草案第二點及第三點) 

(三) 驗證程序作業時間、收費方式、申請驗證之文件及申請驗證

變更之事項。(草案第四點至第七點) 

(四) 農產品經營者應遵守事項及查驗應配合事項。(草案第八點

及第九點) 

(五) 終止單一驗證產品、終止所有驗證產品以及連帶終止驗證之

情形。(草案第十點至第十二點) 

(六) 優良農產品標章之停用情形。(草案第十三點) 

(七) 驗證機構之保密義務及損害賠償。(草案第十四點及第十五

點) 

(八) 契約審閱期間、申訴處理及準據法與管轄法院。(草案第十

六點至第十八點) 

二、 不得記載事項： 

(一) 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及審閱權、對農產品經營者個人及營業資

料為契約目的必要範圍外之利用。(草案第一點及第二點) 

(二) 驗證機構得任意變更、解除或終止契約；剝奪或限制契約終

止權；預先免除或減輕驗證機構之責任；違反法律規定、顯

失公平之事項。(草案第三點至第六點)   



 
 

優良農產品驗證機構與農產品經營者簽訂驗證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 
規定 說明 

壹、應記載事項  

一、 契約用詞定義 

本契約有關查驗之用詞，定義

如下： 

(一) 初次查驗：指驗證申請文件審

查通過後，由驗證機構安排之

實地稽核，確認各項作業是否

符合驗證基準所為之查驗。 

(二) 追蹤查驗：指驗證機構為確認

經其驗證通過之農產品經營

業者於有效期間內持續符合

驗證基準所為之查驗。 

(三) 增列查驗：指驗證機構為確認

經其驗證通過之農產品經營

業者於驗證有效期間內得否

增加驗證範圍所為之查驗。 

明定本契約有關查驗之用詞定義。 

二、 驗證範圍 

農產品生產、加工、分裝或流

通過程實施驗證之範圍。 

明定驗證範圍。 

三、 契約期間 

驗證契約之有效期間。 

明定驗證契約有效期間。 

四、 驗證程序作業時間 

驗證機構就各階段驗證程序

訂定之作業期限，其合計不得超過

六個月；因可歸責於驗證機構之事

由致逾越作業期限，其違約處理方

式。 

一、為避免驗證機構執行驗證作業期

間過長，影響農產品經營者權益，

故應記載就各階段驗證程序訂定

之作業期限。 

二、為避免逾越上開作業期限衍生糾

紛，明定驗證機構應於契約記載違

約處理方式。 

五、 收費方式 

各階段驗證程序收費標準及

付款方式。 

明定收費標準與付款方式等項目，供雙

方遵守履行。 

六、 申請驗證之文件 

農產品經營者申請優良農產

品驗證時，須填具申請書及檢附下

列文件： 

一、參考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第

五條及第十條規定，明定農產品經

營者申請驗證應提供之文件。 

二、參考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第



 
 

(一) 廠（場）登記證、農民團體證

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廠（場）之土地及建築物

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二) 廠（場）之生產配置圖。 

(三) 產品製程、品質管制計畫書及

執行三個月以上之自主品管

紀錄。 

(四) 申請產品之標示、包裝袋（箱）

或包裝袋（箱）印刷稿。 

(五) 接受委託代工者，應檢具委託

代工契約書。 

(六)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驗

報告及其他文件。 

同一廠（場）生產不同產品，

應分別提出申請。但生產依本法第

四條公告之「實施優良農產品驗證

制度之特定農產品類別及品項」所

列同一品項之產品，並於相同生產

線生產者，得合併提出申請。 

五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同一廠(場)

生產不同產品時之申請規定。 

七、 驗證變更 

農產品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須向驗證機構申請驗證變

更： 

(一)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或負

責人異動。 

(二) 驗證農產品之生產、製程或委

託代工作業變更。 

(三) 增列或減列驗證場區或生產

線。 

(四) 增列或減列驗證產品品項。 

前項所定各款如有變更，除第

一款應由產品經驗證之農產品經

營者於變更後一個月內，向驗證機

構申請變更外，其餘各款應事先向

驗證機構申請，經審查同意後，始

得變更。必要時，驗證機構應辦理

重新驗證。 

一、第一項明定驗證變更之條件。 

二、第二項參考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

辦法第八條規定，明定驗證變更時

之辦理方式。 



 
 

八、 農產品經營者應遵守事項 

(一) 使用優良農產品驗證證書及

標章應遵守事項： 

1. 應遵守驗證機構訂定之驗

證證書使用規範，且不得將

證書移轉他人使用。 

2. 應依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

所定規定明顯標示。 

3. 未經驗證機構驗證之產品

不得使用或模仿優良農產

品標章，且農產品經營者之

商業廣告如有引用優良農

產品標章或圖文時，應以本

契約約定產品之廣告為限。 

(二) 應配合驗證機構針對驗證產

品生產線全廠(場)區之衛生安

全管理進行全面查核，及有關

產品品質與衛生安全事項之

優良農產品抽樣檢驗。 

明定農產品經營者應遵守之農產品驗

證證書及標章標示、查核與產品抽樣檢

驗之相關規範事項。 

九、 查驗應配合事項 

農產品經營者應配合驗證機

構辦理初次查驗、追蹤查驗、增列

查驗、驗證變更、產品抽樣檢驗、

暫時停止驗證及終止驗證之必要

程序。 

驗證機構辦理查驗時，受檢查

場區之負責人或業務相關人員應

陪同檢查，並於驗證機構完成工作

後作成之相關紀錄簽名或蓋章。 

農產品經營者每年應接受驗

證機構辦理至少一次之追蹤查

驗，必要時，驗證機構得增加追蹤

查驗次數並作成紀錄。 

驗證機構辦理前項追蹤查驗

時得不通知農產品經營者，農產品

經營者如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一、第一項明定農產品經營者應配合 

優良農產品驗證所需程序。 

二、參考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

品驗證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規定， 

於第二項明定驗證機構查驗時，受

檢人員應陪同檢查及簽名，以確認

受檢相關事項。 

三、參考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第

九條規定，於第三項明定驗證機構

對農產品經營者之追蹤查驗頻

率，並考量驗證機構實務及風險管

理需求，得增加查驗次數之情形。 

四、參考先進國家經驗及國際規範， 

第五項明定驗證機構得採行未宣

告之追蹤查驗，以強化風險管理。 

十、 終止單一產品之驗證 

農產品經營者有下列情形，驗

一、第一項參考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

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明定終止單一



 
 

證機構應依其自訂程序終止農產

品經營者該驗證產品之驗證： 

(一) 該驗證產品自第一次抽樣檢

驗不合格起一年內累計達三

次。 

(二) 該驗證產品自追蹤查驗或抽

樣檢驗之日起一年內未生產

或上市。 

(三) 廠(場)生產該驗證產品之生產

線均無法有效運作。 

(四) 該驗證產品檢出禁用農藥或

動物用禁藥。 

(五) 該驗證產品檢出殘留農藥或

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

量者，於加強抽驗期間再次檢

出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

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 農產品經營者未依本法第十

二條第二項及優良農產品驗

證基準相關規定，提供原料來

源證明文件或提供不實之文

件。 

(七) 該驗證產品經追蹤查驗或抽

樣檢驗不符規定，經驗證機構

確認未確實檢討並提出改善

計畫及矯正措施。 

(八) 該驗證產品因違反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或本法規定遭裁

罰。 

經依前項各款規定終止驗證

者，農產品經營業者於終止驗證之

日起三個月內，不得就該產品再提

出驗證申請；其於終止驗證滿三個

月並經改善後，得重新提出申請驗

證，經審查符合規定者，原包裝袋

及編號得繼續使用。 

驗證產品之驗證事由。 

二、第二項參考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

辦法第十五條規定，明定農產品經

營者經驗證機構終止該驗證產品

後重新申請驗證之程序。 

十一、 終止所有產品之驗證 

農產品經營者有下列情

一、第一項參考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

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明定終止所有



 
 

形，驗證機構應依其自訂程序終

止農產品經營者所有驗證產品

之驗證： 

(一) 廠(場)自第一次經追蹤查驗

結果不符規定起一年內累計

次數達三次。 

(二) 規避、妨礙或拒絕驗證機構

之追蹤查驗。 

(三) 製造、委託加工、包裝標示、

成分純度或產品廣告有虛偽

之情事。 

(四) 違法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優

良農產品標章。 

(五) 因故意或過失致其產品對消

費者造成嚴重傷害，經驗證

機構查證屬實。 

(六) 驗證產品檢驗出禁用藥物或

病原性微生物，經驗證機構

通知回收銷毀，未確實執行

回收及記錄者。 

(七) 驗證產品檢出禁用農藥或動

物用禁藥，經驗證機構追蹤

查驗後，仍不符規定者。 

(八) 其他違規情節重大者。 

經依前項各款終止驗證者，

農產品經營者於終止驗證之日起

一年內，不得就同一廠（場）生產

之所有產品再提出驗證申請。 

產品驗證之事由。 

二、第二項明定農產品經營者經驗證

機構終止所有驗證產品後重新申

請驗證之程序。 

十二、 連帶終止驗證 

農產品經營者經驗證機構終止

驗證產品之驗證契約，則任何

委託農產品經營者代工之該驗

證產品之驗證契約亦連帶終

止；委託農產品經營者代工之

產品驗證契約經驗證機構終

止，則農產品經營者該驗證產

品之驗證契約亦連帶被終止。 

明定驗證契約連帶終止情形。 

十三、 優良農產品標章之停用 明定優良農產品標章之停用及產品回



 
 

農產品經營者有下列情

形，驗證機構應以書面通知農產

品經營者停用優良農產品驗證

標章及回收其使用標章之市售

產品： 

(一) 農產品經營者提前終止本契

約，或於契約屆滿未再續約。 

(二) 農產品經營者經驗證機構依

第十點及第十一點之事由終

止契約。 

收情形。 

十四、 保密義務 

驗證機構因執行驗證業務

期間而知悉或持有農產品經營

者之生產技術資料或營業秘

密，應負保密義務。 

驗證機構因可歸責於其之

事由，違反前項保密義務時賠償

額度之計算方式。 

明確約定驗證機構於執行驗證業務期

間之保密義務；如因可歸責於驗證機構

之事由違反保密義務，驗證機構應負賠

償責任，並明定賠償額度之計算方式，

以避免衍生賠償糾紛。 

十五、 損害賠償 

驗證機構經認證機構終止

其全部或部分之驗證業務類

別，致經其驗證之農產品經營者

受有損害時，其賠償額度之計算

方式。 

驗證合格之農產品，其產品

本身、生產過程經查有不符規定

之情形時，其責任認定之原則及

所受損害賠償額度之計算方式。 

因可歸責於驗證機構之事

由，致逾越驗證程序之作業期

限，農產品經營者所受損害賠償

額度之計算方式。 

因農產品經營者提供不實

資料或資訊，致驗證機構受有損

害，其所受損害賠償額度之計算

方式。 

一、參考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第

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爰為第一項規

定。 

二、參考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第

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爰為第二項規

定。 

三、配合第四點有關驗證程序作業期

限之規定，爰為第三項規定。 

四、配合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七條第四項及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如農產品經營者提供

不實資料導致驗證機構受有損

害，驗證機構應明定賠償計算方

式，爰為第四項規定。 

十六、 審閱期間 

本契約及其附件應由農產

為保障農產品經營者之契約審約權，明

定合理審閱期間不得少於五日。 



 
 

品經營者攜回審閱，並約定合理

審閱期間，該期間不得少於五

日。 

十七、 申訴處理 

驗證機構應向農產品經營

者揭露申訴管道、方式與聯絡資

訊。 

明定驗證機構應提供農產品經營者申

訴之機制。 

十八、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契約之解釋、效力、履

行、雙方就契約有關之爭議及其

他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律

為準，並約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契約所定之條款，雙方應

本於最大善意與誠意履行，如有

疑義，雙方同意應先由認證機構

協商解決，如未能協商解決，始

進行爭訟程序。 

一、第一項明定驗證契約之準據法及

管轄法院。 

二、第二項明定由認證機構先行協調

雙方解決紛爭之機制。 

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約定拋棄契約審約期間及審約權。 契約審閱期間係為保護農產品經營者

之權益而立，為避免驗證機構輕易拋棄

契約審閱期間，而損及保護農產品經營

者權益，爰參酌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不得以驗證契約條款

記載拋棄契約審閱期間及審閱權。 

二、約定驗證機構得未經同意，對農產

品經營者個人及營業資料為契約

目的必要範圍外之利用。 

驗證機構對農產品經營者個人及營業

資料負有保密義務，爰規定不得在未經

同意之情況，擅為其他資料之利用。 

三、約定驗證機構得任意變更、解除或

終止契約。 

優良農產品驗證實質影響範疇包括農

產品之安全管理、品牌與市場辨識等，

倘驗證機構得任意變更、解除或終止契

約，將損及農產品經營者權益，爰規定

為不得記載之事項。 

四、約定剝奪或限制農產品經營者依

法享有之契約終止權。 

參考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及消費

者保護法第十二條規定，約定按其情形

顯失公平者，該約定部分無效，爰規定

為不得記載之事項。 

五、約定預先免除或減輕驗證機構之

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 

參考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規定，故意或

重大過失責任不得預先免除，爰規定為



 
 

不得記載之事項。 

六、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顯失公平

或欺罔之事項。 

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係為貫徹立法政

策之規定，契約條款若有違反即為無

效，爰明定不得為違反法律強制禁止之

規定或顯失公平或欺罔之記載。 

 


